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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关于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3】0639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所涉及的事项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认真核实相关情况，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就相关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工作函》问题三：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 1.83 

亿元向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收购控股子公司北京永鼎致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鼎致远）45.05 %的少数股权，增值率为 61.72%，永鼎致远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前期持有永鼎致远的股权系 2016 年以 1.2 亿元向实际控制

人莫思铭等关联方收购及增资取得，形成商誉 2.99 亿元，永鼎致远 2016 年至

2018年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0.46 亿元、0.56亿元、0.43 亿

元，未完成业绩承诺，交易对方于 2019 年支付业绩补偿 0.15 亿元。业绩承诺

期满后，永鼎致远业绩继续下滑，2019 年至 2022 年净利润分别为 0.34 亿元、

-0.2 亿元、0.13 亿元、0.06 亿元。本期新增计提商誉减值 0.14 亿元，期末商

誉账面余额为 1.46 亿元。 

请公司：（1）结合收购以来永鼎致远的经营情况、上下游及行业变化情况等，

分析业绩承诺期满后净利润大幅下滑、亏损及微利的原因及合理性；（2）对比承诺

期间与期后的销售政策、收入确认政策、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永鼎致远前期收入确认及业绩承诺实现数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应补偿而未补偿的情

形；（3） 结合永鼎致远业绩变化情况，说明各期商誉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及依据；（4）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收购永鼎致远少数股权的具体评估过

程，包括评估假设、重要参数的选取、盈利预测等，结合永鼎致远当前经营状

况及新增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充分说明相关参数选取及预测的合理性，评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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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否公允；（5）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在永鼎致远业绩下滑的情况下继续向关联

方溢价收购剩余股权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收购当年即新增计提商誉减值的原

因，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倾斜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

计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收购永鼎致远股权，符合公司整体长远

发展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价格依据

资产评估结果确定，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向控

股股东倾斜利益的情形；同时，提请公司管理层关注永鼎致远经营状况，进一步

加强管理，提升整体效益。 

二、《工作函》问题四：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存在对武汉永

鼎光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永鼎欣益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欣益）的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0.68 亿元、0.36 亿元，均为公司 2021 年转让

出表上述子公司前对其的财务资助，账龄主要在 1 年以上，已分别计提减值准备 

0.18 亿元、0.15 亿元。永鼎欣益系公司于 2018 年以现金 0.08 亿元向控股股

东收购取得。此外，应收上海泓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

让款期末余额为 0.07 亿元，与上年期末一致，本期无回收进展。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背景情况，包括交易时间、转让

原因、交易对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评估作价及公允性，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2）上述款项的结算安排及付款节点，说明款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回款措施，相关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因，是否存在进一步的减值风险；

（3） 收购前后永鼎欣益的主要财务数据，如存在重要变化，请说明原因及合理

性；（4）向控股股东收购永鼎欣益三年后即出售的原因，相关决策是否审慎，是

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倾斜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请独立董事对问题（4）发表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收购永鼎欣益，是基于完善产业链和深

化与运营商合作的需求，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收购后永鼎欣益经营不及预期，

向非关联自然人转让部分股权，有利于减少其对公司的不利影响，进一步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实现战略聚焦，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倾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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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函》问题七：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母净利

润 2.26 亿元，其中投资收益 2.34 亿元，是本期重要利润来源。公司于 2022 年

12月转让上海珺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1.3 亿元。公司于 2022 年

9月将当年股权激励考核目标由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3亿

元调整为不低于 2.2 亿元。 

请公司：（1）结合各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及业绩表现，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利润

贡献较低的原因，以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股权激励业绩考核指标

的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调整股权激励考核目标的原因，是否存在同时

配合利用年末突击交易以实现特定业绩目标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调整股权激励考核目标，是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和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和调整，能进一步激发公司激励对象的工作

积极性，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公司年末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是基于经营规划

和发展战略调整需要，且公司于 2021 年开始筹划处置该资产，不存在配合利用

年末突击交易以实现特定业绩目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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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永鼎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蔡雪辉                                    韩  坚                 

  

 

2023 年 7月 4日 


